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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三单项选择题第22题的题目是：“甲、乙在火车上相识

，甲怕自己到站时未醒，请求乙在A站唤醒自己下车，乙欣

然同意。火车到达A站时，甲沉睡，乙也未醒。甲未能在A站

及时下车，为此支出了额外费用。甲要求乙赔偿损失。对此

，应如何处理？”试题给出四个备选答案，即：A．由乙承

担违约责任；B．由乙承担侵权责任；C．由乙承担缔约过失

责任；D．由甲自己承担损失。司法部公布的参考答案是D，

即由甲自己承担损失，从而排除了（A）合同责任、（B）先

合同责任和（C）侵权责任的适用。 从题目中看出，甲、乙

之间应为“好意施惠关系”。好意施惠关系指当事人之间无

意设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由当事人一方基于良好的

道德风尚实施的使另一方受恩惠的关系。其旨在增进情谊的

行为。好意施惠关系是德国判例学说上的概念

（Gefalligkeitsverhaltnis），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将此译为

“好意施惠关系”黄立先生译为“施惠关系”。好意施惠关

系在我国民法上未设规定，实务上亦无判例可供借鉴。大陆

学者对此也鲜有研究，只有王泽鉴先生在其所著的《债法原

理（一）》中对好意施惠关系有所论述。 一、好意施惠关系

判断标准 法律行为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发生

一定私法效果的法律事实。如买卖、借款、承揽合同等，都

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法律行为虽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但人基

于内心的意思而发生的行为，未必都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



的意思表示，是指人基于内心欲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意思

，而表示在外的行为。 与法律行为不同，好意施惠的行为也

是基于一定的意思而表示在外的行为，但行为人不具有发生

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效果意思。债的关系与好意施惠关系之间

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具有负法律上义务的意思。但在实务中

，经常难以区分，通常有偿的约定应当认为是债的关系；而

无偿的约定，应当看受益人的相对人，对该约定有无特别利

益而定，如借贷、赠与、委任、寄托等。若当事人并无受其

约定拘束之意，则为好意施惠关系，如约定让亲友搭乘顺车

至某地，受同事或友人嘱咐代购某物，邀请友人散步或参加

宴会等。在无偿的约定情形，当事人究竟有无受拘束之意，

亦即究竟意在成立合同，或仅为好意施惠关系，应解释当事

人的意思，斟酌交易习惯与诚实信用原则及当事人的利益，

从相对人的观点加以认定。 二、好意施惠关系履行请求权 1

、相对人无给付请求权。好意施惠关系并不是合同关系，无

法律上的拘束力，当事人之间不产生债的关系，当然也就不

发生给付请求权。如甲答应乙于某日顺路搭乘其车去A地，

乙不因此取得要求甲载其去A地的请求权。 2、好意施惠的施

惠者不为履行或不为完全履行，对相对人所受损害，不负不

完全给付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否应负侵权责任则应视具体

情形由个案予以认定。 （1）好意施惠的施惠方，因其故意

或过失侵害他方的权利，原则上仍应就其故意或过失不法侵

害他人权利，负损害赔偿责任，但过失应就个案进行合理认

定。如让亲友搭乘顺车，施惠人驾车违规发生车祸致搭车人

受伤，仍应依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

。有观点认为，好意施惠属于“无偿”，应于施惠人于故意



或重大过失情形下负损害之责。王泽鉴先生认为：好意施惠

关系，尤其是在搭便车的情形，好意施惠的施惠人原则上仍

应就其“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负损害赔偿责任，惟过

失应就个案合理认定之。对他人生命身体健康的注意义务，

不能因其为好意施惠而为减轻，将其限于故意事重大过失。

王先生的观点资值赞同。 （2）好意施惠的施惠方并未侵害

他方权利，仅因其不履行或不为完全履行，致对方受“纯粹

经济上损失”，如题中的案例，乙未依“约定”叫醒甲，致

甲未能在A站下车，为此甲支出了额外费用，乙对甲支出的

额外费用不承担责任。但乙若故意未叫醒甲，致甲受“纯粹

经济上损失”，应承担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的侵权责

任。 由此看来，好意施惠关系在民法上虽未有规定，但社会

生活中大量存在，于好意施惠关系中产生的损害，究依何规

则进行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亦是法律

工作者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有必要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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